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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及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類 科：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 

科 目：犯罪學 

杜白老師 解題 北保 

 

一、習慣犯(chronic offender)或稱為慢性犯罪者之概念與美國賓州大學渥夫岡(Wolfgang)及其

研究夥伴之「同年少年偏差行為之研究」有很大的關係。試問：渥夫岡及其研究夥伴對費城

同年少年偏差行為的研究結論為何？「發展性犯罪理論」與「犯罪傾向(特質)理論」如何解

讀習慣犯之形成原因？上述兩種理論又如何來論述習慣犯之控制與預防？ 

【破題解析】 

解題的關鍵在於考生應對「慢性犯罪人」或「核心犯罪人」此一概念有完整地

瞭解，並在作答中輔以相關理論流派的形成過程與理論間彼此差異的比較，即

為已足。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犯罪學正規班講義書/編號: B9L35/頁 81～95/杜白編著。

【命中率】100% 

【擬答】： 

有關渥夫岡及其研究夥伴對費城同年少年偏差行為的研究發生於二十世紀中葉，當時渥夫

岡、雪林及費格利歐等人於 1972 年出版「同生群青少年之偏差行為」，以「同生群的縱貫性

研究」這種族群生命史的研究方法研究犯罪人的犯罪生涯歷程，提出所謂的「慢性犯罪者」

概念。依據當時研究成果得知，如果把犯罪人口截然二分，可分成「佔大部分的一次或偶發

性犯罪人」及「佔少部分的慢性或核心犯罪人」，而後者這少部分的人所為之犯罪行為卻佔

全部犯罪行為中的大部分，也就是從少年犯罪開始，隨著年齡增長轉而成為成人犯罪的「持

續犯罪者」。因此整體刑事政策觀點以觀，縱使這些人無法矯治或無法收犯罪防治之效，但

只要將這些人長期監禁，應可對犯罪率下降產生重大幫助。這一系列研究拓展了後來有關慢

性犯罪人或核心犯罪人的概念內涵。 

延續前述研究的結果，犯罪學界又依據「各理論間對於該分佈現象的形成原因解讀方式不

同」將其分為「犯罪傾向(特質)理論」與「發展性犯罪理論」。前者又有稱為「潛伏特質理

論」，主張人的偏差行為或犯罪行為的產生乃是受到其主要特質所影響，而這些特質在其出

生時不久即已形成，這些特質包括性格、智商或基因等，這些特質成形後在其日後的人生過

程中不易產生改變。對於此一理論的支持者而言，個體早期的社會控制與規訓為其所優先考

量的犯罪防治策略，若能透過前述方法型塑出理想的主要特質，則將有助於犯罪之控制。另

外慢性犯罪者是潛伏特質理論優先處理的對象，在威嚇無效且特質無法改變的前提下，長期

監禁的隔離無害化措施乃是其所優先選用的方式；對於後者理論而言，又有稱之為「生活週

期理論」或「生命史理論」，主要將關注的焦點集中於探討生命事件或人生轉折對於犯罪行

為的影響或機制。認為一個正向的生命經驗將可能因此終止一個人的犯罪生涯，而相反的負

面經驗則容易使他繼續犯罪，換句話說，犯罪性本身就會受到個體特質與社會經驗影響，也

就是說人格特質是會隨著年齡增長與環境變化而有所改變。根據生命史的觀點，人們在不同

階段有不同的犯罪傾向影響因素，當這些活動產生改變，則犯罪活動也會隨之改變。 

 

二、試以赫胥(Hirschi)的社會控制理論、墨爾頓(Merton)的緊張犯罪、蘇哲蘭(Sutherland)的差

別接觸理論等三個理論，比較其對人性、犯罪形成原因、犯罪預防的觀點為何？ 

【破題解析】 
只要清楚地將以上這三個非常基本的犯罪社會學理論進行有條理的分析，分

數自然手到擒來。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犯罪學正規班書/編號: B9L35/頁 17-52/杜白編著。【命中

率】100%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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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胥強調社會化的重要性，青少年必須透過「好的社會鍵聯繫」來拒絕犯罪以及種種犯罪的

誘因。他的理論主張，人類本來就非道德的動物（人性本惡），道德不過是後天的社會規

範，所以每個人都有犯罪的自然傾向。每個人都是潛在的犯罪者，但是為什麼就是有人不會

犯罪？「社會鍵理論」認為好的社會鍵是拒絕犯罪的主因，相反的，不良的社會鍵是變成犯

罪的主因。「社會鍵」指一個人與社會的連結情形，強調個人的社會關係，一個人若與社會

僅有微弱的社會鍵連繫，他將不會因為破壞法律而讓他們感到羞愧，或者擔心會威脅到他的

社會關係，它們只追求個人利益，這也就是犯罪的導因。家庭、學校、朋友等三個形成社會

鍵連繫的管道，又以家庭最為重要性，赫胥認為家庭提供了傳統以及遵從行為的重要機制，

通常父母親可以透過監督，透過與兒女的溝通與互動，建立一個有品質的關係，這對小孩的

社會鍵的發展有莫大貢獻。若能建立強而有力的社會鍵，則根本無需太多的其他規範，犯罪

現象就會減少。 

墨爾頓則是屬於功能論的，墨爾頓強調社會結構，尤其是以美國當時的社會結構為觀察標

的，藉此去發現該社會結構如何帶給人們生活的壓力，而這些壓力也是造成犯罪發生的主要

原因。對於墨爾頓來說，多數社群成員都因社會化的過程而共享一致的價值觀與社會規範，

換句話說，在一個健全的社會中，人性因著規訓而產生一致的正向性。但是實際上因為社會

上允許人們達成社會目標存有實質上分配的限制，如果目標與手段間存有落差，一個失序的

社會中，達成目標的機會人人不同，通常並不平等。達成文化目標自然會對個人產生壓力，

社會中的成員就必須思考以各種的管道，解決這種壓力，稱之為調適的方式。緊張理論認

為，導致偏差行為或犯罪的原因來自社會結構問題。因此犯罪防治的方式應該從社會結構的

根本著手，改善社會的結構以減少壓力與迷亂的情況發生。 

就蘇哲蘭的差別接觸理論來說，他認為犯罪行為與其他所有的行為相同，都是從社會環境中

學習來的；每個人之所以有不同的行為模式（犯罪亦或不犯罪）至於學習的過程則無差異。

當一個人接觸到越多的犯罪人時，他就越有犯罪的傾向。蘇哲蘭認為犯罪行為與一般行為相

同，都是經過學習而來的，學習機制完全相同。而行為學習的過程乃是建立在人與人彼此間

的溝通與互動上。而學習的內容除了犯罪技巧外，更包含了對於犯罪的態度與支持這類行為

並將其合理化的相關價值觀。最後行為模式的產生不僅決定於跟誰接觸，也與接觸的頻率、

強度與優先重要性相關。換句話說，蘇哲蘭的理論對於人性的假設則傾向一種「人性白紙

論」的觀點，認為人類行為完全是個人與社會象徵互動與溝通下的產物，人類的內在心靈、

自我意識與自我形象都不是內存的，而是社會環境的產物。差別接觸理論表示當犯罪者覺得

從事犯罪行為的意義比起遵守法律還來得大時，這個人犯罪的機率就大增了。蘇哲蘭強調，

導致一個人犯罪的過程與導致守法的過程是完全一樣的，其行為學習的機制完全一樣。犯罪

行為發生在與犯罪者的溝通中，且接觸越多，犯罪的可能性越高，因而對於犯罪防治的最適

當方法，應是控制行為人的學習對象與學習內容，避免其與犯罪人有過於密切與頻繁的接

觸。 

 

三、近年來國內電信詐欺案件非常猖獗，試以克拉克(Ronald Clarke)的情境犯罪預防策略

(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 strategy)說明如何防範電信詐欺的發生？ 

【破題解析】 
本題的重點仍應放在克拉克對於情境犯罪預防的策略解析之上，至於有關犯

罪類型論的解釋，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犯罪學正規班講義書/編號: B9L35/頁 115-128/杜白編著。

【命中率】80% 

【擬答】： 

所謂情境犯罪預防，係指對某些獨特之犯罪類型，以一種較有系統且常設之方法，對促成犯

罪之環境加以設計、管理，以增加犯罪者之風險，減少酬償及降低犯罪機會的預防措施。主

要原理有三：一，針對特殊或個別犯罪型態。二、設計操縱和管理立即的環境。三、降低犯

罪的機會、增加犯罪的風險、減少犯罪的誘因與刺激，移除犯罪藉口。 

而上述的做法植基於以下原理，分別是增加犯罪困難、提升犯罪風險、減少犯罪酬償與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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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恥感，說明如下： 

增加犯罪困難：包含目標物強化、通道、移轉犯罪人的目光以及制違禁物品等方法。 

提升犯罪風險：包含出入口的篩選、正式監控、職員監控、自然監控（等方法。 

減少犯罪酬償：包含目標物的移除、財物之認證、移除誘導物以及利益等。 

產生犯罪恥感：包含訂定相關規範、強化道德讉責、控制犯罪抑制因子以及促進遵守相關

規定。 

至於在本題中用以防範電信詐欺犯罪時，基本上由於所謂的「電信詐欺」本質上仍為一種詐

欺犯罪，只是在型態、媒介與手法上異於一般傳統詐欺犯罪。因此在防制對策的建立上仍應

以情境犯罪預防對策為根本對策，分述如下： 

增加犯罪困難：例如接獲詐騙集團的訊息，必須先進行詳細的查證，提高防為自我意識，

增加詐欺進行之困難。 

提升犯罪風險：透過政府部門協調電信業者，提供電話使用者的身分顯示或類似防火牆的

設計模式，以降低來電不明者的身分隱藏外衣。 

減少犯罪酬償：如先前政府要求金融機構限制每位 ATM 使用者的最高轉帳額度上限，並加

註一定的警示訊息，減少可能受詐欺的金額。 

產生犯罪恥感：制定一系列的法規公佈詐騙集團資訊、身分與相關手法，增加某程度的警

示效果。 

 

四、試分別敘述 Gottfredson 和 Hirschi 的一般化犯罪理論(自我控制理論)與 Laub 和 Sampson 的

逐級年齡非正式社會控制理論(生命史理論)的主要論點，並比較兩理論之相同和相異之處。 

【破題解析】 本題的關鍵同樣建立在考生對於發展性理論的瞭解之上。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99 犯罪學正規班講義書/編號: B9L35/頁 101-113/杜白編著。

【命中率】100% 

【擬答】： 

赫胥與高佛森的一般化犯罪理論 

赫胥與高佛森在 1990 年出版「一般化犯罪理論」一書，被認為是結合赫胥早期社會控制理

論與後期新古典犯罪學理論想法的論述。理論中認為應針對「（一般人所為的）犯罪行

為」與「犯罪人的犯罪問題」二者加以區分，前者以古典犯罪學理論想法處理，後者以實

證犯罪學理論處理。前者部分認為僅須以所謂的理性選擇理論或是其支派如日常生活理論

去加以解決即可，這些多半是輕微事件，無論是犯罪人所得或是被害者本身的損失都不

多；後者的犯罪人的犯罪性問題部分，因為其認為此乃源自於該犯罪人的天身特質特性─

「低自我控制」及「衝動性」的傾向之上，這樣的特性不會消滅，如果自我控制在少年早

期時未能形成，則終其一生將難以改變。 

逐級年齡非正式社會控制理論 

由美國社會學家桑普森與勞伯在 1994 年所提出的，又稱「年齡逐級理論」，對原先格魯克

夫婦所做的研究資料，予以重新整理分析，而提出以下理論。本理論探討年齡、非正式社

會控制與犯罪現象之間的關係，一般認為此一理論乃是針對赫胥與高佛森一般化犯罪理論

的修正。從生命歷程的觀點觀察社會結構、非正式社會控制和偏差犯罪行為間的關係。桑

普森與勞伯的「逐級年齡非正式社會控制理論」雖然本質上同意赫胥與高佛森的觀點，但

是他們卻反對所謂「一旦犯罪的傾向（低自我控制）形成後，終生難以改變」的觀點，認

為改變的機會乃是存在的。兒童早期的生活經驗與個人在自我控制上的差異，故可解釋為

早期偏差行為的變化，但是日後的人生經驗對自我控制的影響仍然相當重要。人生經驗的

各個階段，非正式自我控制（家庭、學校、職業、婚姻等之附著），對於人是否會繼續從

事犯罪行為而言具有重大的影響。也就是說類似家庭或學校這種非正式社會控制過程就是

解釋的關鍵因素。不管早先在青少年時期有無犯罪的紀錄或是犯罪性，都可能因為事後強

或弱的社會鍵的影響而造成翻轉。 


